
实现农民工体育权利的制约因素与对策思考

———基于法社会学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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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体育权利是与生命权、健康权、文化和教育权利密切相关的一项基本权利，农民工体育权利的实现对于提升农民工幸福生活水平、促进其

自身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但农民工法定体育权利和实有体育权利在现实中存在巨大差距。以法社会学基本理论为指导，从个人—社

会—政府（国家）3 个层面深入分析实现农民工体育权利的制约因素，并提出大力推进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构建农民工体育权利社会支持体系，

加强农民工体育组织建设，以农民工自我发展为基础，提升农民工体育权利意识等实现农民工法定权利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农民工；体育权利；法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G 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0000（2011）05- 0412- 05

● 博士（生）论坛 Doctor Forum

收稿日期：2011- 04- 10；修回日期：2011- 07- 22；录用日期：2011- 07- 25
基金项目：中山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3161109）
作者简介：张新萍（1974-），新疆奎屯人，女，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体育社会学。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教育学院 体育系，广东 广州 510275。

Abstract: Sports right is a basic right related closely to rights of life，health，culture and education. Realization of sports right of migrant works ha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lifting their happy life standard and promoting self-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society. But in reality，there is a big gap in
legal sports right and actual sports right. Guided by theory of sociology of law，this paper analyzed the limiting factors for fulfill sports rights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the three levels including individual-society-government. And it put forward a reality path for real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sports right，

such as to carry forward public sports service equalization，to construct a social supporting system for migrant workers，to advance self-development of mi－
grant workers，and to promote sports right consciousness of migrant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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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权利是与公民生命权、健康权、文化和教育权利密切相

关的一项基本权利，对于政治经济处于弱势的农民工来说，体育

权利的保障和实现对于提升农民工身体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至

关重要，但长期以来，农民工体育权利却被忽视，甚至是漠视了。
法律赋予农民工怎样的体育权利？农民工体育权利实现现状如

何？如何使农民工法定体育权利转变为实有体育权利？本课题

将以社会和法律交叉学科———法社会学为研究视角，探讨农民

工体育权利的实现障碍，并从社会制度的构建方面提出保障农

民工体育权利的建议。

1 农民工体育权利的法律属性

法社会学认为，法是一种社会现象，法通过与社会的互动实

现社会控制；对法律研究重点不在于从规范上分析法律本身，而

在于研究法律是怎样受到社会关系制约的；强调法律的实行、功

能和效果，即体现在法律文件中的“书本上的法”在社会运作过

程中受到什么因素的制约，最终取得了怎样的效果，成为“行动

中的法”。这些理论观点对于研究农民工体育权利问题非常重

要。如果不从法在社会中的实现出发，就没有必要研究农民工体

育权利问题，因为农民工虽然是“农民身份、工人职业”的一个社

会群体，但从其法律地位上说，他们是构成我国公民的重要内

容，因此我国公民的法定权利他们也应毫无例外地享有。然而，

放在社会现实下审视，我们不难发现农民工作为典型的社会弱

势群体，其重要特征便是权利贫困[1]。虽然从法定权利上分析，

农民工和城市市民、农民的体育权利没有不同，但在实有体育权

利上，却因为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有了显著的区别。
在现代法治社会，公民的各项权利都已上升为法律的形式。

界定“书本上的法”———农民工体育权利法律含义并不困难。只

需在明确体育权利界定之后，行为主体添加上“农民工”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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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有不少学者认为体育权利作为公民社会、文化权利中的

重要内容，应当存在于《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体系中[2]。也有人

提出体育权利作为生命健康权的下位权利属于宪法权[3]。从《宪

法》中的推定权利到《全民健身条例》中明确提出的公民体育健

身权利，我国公民体育权利保障体系正逐渐完善。“经过几十年

社会主义法制实践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体育法制建设

的不断加强，我国已奠定了公民体育权利保障的立法基础，正在

形成以宪法为核心，以体育基本法为主干，以其他体育法规为基

础，以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为补充的较全面的公民体育权利法律

保障体系”[4]。
综观国内体育权利文献，可归结两个共同点：一是强调体育

权利的法律确认性，二是强调行为主体的自由和利益。不同点

则体现在体育权利内涵的限定范围，广义定义将有关体育的各

种社会生活中的权利都认定为体育权利，而狭义定义则认为体

育权利由体育教育权和体育运动权构成。笔者认为，由于体育

发展的多元化，体育已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而且与

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相互渗透，因此不宜将体育权利

限定在教育权和运动权等较狭隘的定义，而应采用广义外延。
本文对于农民工体育权利的定义援引于善旭教授的体育权利定

义，即农民工体育权利就是“农民工”在有关体育的各种社会生

活中享有的权利。在农民工体育权利的法律含义明确之后，在

社会现实中转变为实有权利的过程却相当复杂。虽然体育权利

是人权的一部分已得到法学家的普遍认可，体育法学者也例举

出我国相关法律间接认定的一系列体育权利。但即使在制度化

了法律体系下，权利也不是绝对的，人们会失去他们不能行使的

权利。权利只有当其能行使时才存在[5]，或者说，实有体育权利

才具有现实意义。因此，本研究更注重从法律与社会的双重视

角探讨实现农民工体育权利的现实问题。

2 保障农民工体育权利的社会价值

有学者提出“权利保障是农民工问题的核心，农民工的权利

保障实质上就是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根本，所以，对农民工权

利保障应该是全方位的，既包括农民工的劳动就业权利、生命健

康权利，也包括政治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和社会发展权利

等”[6]。而在农民工权利保障体系中，不仅与生命权与健康权密

切相关，而且与文化和教育权利密切相关的体育权利的保障必

须得到应有的重视。
2.1 完善全民健身体系之需

保障农民工体育权利是完善全民健身体系的必要之举。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体育进入新的发展时代，开始由

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由竞技体育一枝独秀向大众体育与

竞技体育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变。要实现这些目标就不可能忽

略和漠视农民工体育的问题。虽然在成文的法律———《中华人

民共和国体育法》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全民健身条例》中对

公民参加社会体育活动等方面保障并无农民工和普通公民之

别，但在现实中却有着巨大的差别。在体育活动参与和体质状况

方面，少有的几项调查显示出农民工体育权利的实现之难。“珠

三角农民工锻炼时间远低于城市居民的周锻炼时间，锻炼强度

偏低，珠三角农民工总体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体质

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心肺功能低于同龄农村人口”[7]，浙江省劳

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对杭州农民工体质的调查结果显示，

农民工总体体质状况堪忧，有 25.4%左右的农民工体质测试不

达标，建筑行业的农民工体质不达标者甚至高达 36.8%。而他们

多数都是 30 岁左右、年富力强的劳动力[8]。作为城市发展和企

业生产的主要人力资源，我国城镇现有逾 2 亿农民工，其中青壮

年占大多数，他们无法享受新农村建设的成果，徘徊在城市社区

的边缘，身心健康状况堪忧，如果不能为他们提供基本的体育服

务，保障他们的基本体育权利，《全民健身条例》如何体现其“全

民性”？
2.2 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之需

也许在“讨薪”、“维权”、“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农民工社

会保障”等问题还不能解决的前提下，研究农民工体育权利的问

题似乎有些超越现实，因此在农民工权利保障研究渐成热点之

后，农民工体育权利问题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都略显滞后，研

究成果也不够丰富。然而，2010 年的富士康“连连跳”以一种极

端的方式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关注与反思，在

一个管理规范、工资不算低、厂区环境也不错的企业为什么一而

再、再而三的发生自杀事件？白岩松评论：“不仅企业，也包括社

会的运转，要为人们的健康、幸福和尊严增加成本的时代，其实

已经到来。”社会学 9 学者联名呼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杜绝富士康悲剧重演”。新生代农民工对生存、生活与发展的诉

求更多，对休闲、娱乐、社会交往和人际交流的需求也更多。必须

把以农民工基本生活需要和工资待遇为主的物质保障，提升到

对农民工生命权、发展权、健康权的保障上，提升到满足农民工

对健康、娱乐、休闲、幸福追求的精神需求上。作为一项与生命

权和健康权密切相关的公民基本权利，农民工体育权利的保障

不仅是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的一大进步，更应作为健全农民工

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之举[9]。
2.3 构建和谐社会之需

体育属于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特殊

的作用。它既能娱乐身心、增进健康，又能提高集体凝聚力、培
养团队精神，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维护社会

安定团结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体育运动在促进人际交往、消除不

良心理、构建和谐社区等方面的作用已得到研究证实，而许多国

家运用体育的“社会安全阀”效应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方面的

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对城市农民工犯罪原因的调查显示，文化生活单调成为引

发犯罪的重要原因。由于在城市生活的成本比较高，而农民工

的收入普遍较低，加上其自己的文化素养缺失，造成农民工文化

生活粗陋甚至空白。大部分农民工从事简单体力劳动工作，劳动

强度普遍较大，劳动时间较长，休闲时间很少，长年累月重复“干

活—吃饭—睡觉”单调生活，基本上没有什么业余文化生活，而

城市社区的体育设施也都将农民工排斥在外，不能满足农民工

娱乐休闲的需求。为农民工提供公共体育服务，保障农民工体

育权利的实现不仅为解决农民工问题提供重要途径，还将为和

谐社会的构建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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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民工体育权利缺失原因的法社会学分析

依据法社会学的理论观点，法定权利只是“书本上的法”，在

《宪法》、《体育法》、《全民健身条例》等法律条文中间接或直接提

及的体育权利，只有在社会中通过个人主张、社会支持、政府监

护，才能成为实有权利———“社会中的法”或“行动中的法”。有

学者指出：“任何权利都没有无条件的保证，人们只拥有别人愿

意遵守的权利。为了拥有权利，人们必须首先声明之，并能够实

施这种权利。权利结构可以来自所有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协商，

但是在人数众多的社会上，有效的方式是由有组织的制度提供

基本的权利结构。如通过法律体系，赋予个人最基本的权利，并

为这些权利提供监护和实施”[4]。在现实社会中，政府是人们通

过交易成本选择保护权利的强力机构，个人只能拥有别人从自

身另一出发愿意遵守的权利。综上所述，个人、社会和政府是决

定权利能否实现的 3 个关键因素，以下逐一分析。
3.1 农民工自身条件的制约

作为体育权利的主体，农民工自身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
教育水平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他们的体育需求、体育意识、体育

消费能力和水平、运动技能水平等，而这些又是体育权利得以实

现的必要基础。我国已进行的历次大规模群众体育活动状况调

查均显示，教育背景与体育行为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家庭经济收

入也直接影响体育消费。据国家统计局 2009 年农民工监测调

查报告数据，“在外出农民工中，文盲占 1.1%，小学文化程度占

10.6%，初中文化程度占 64.8%，高中文化程度占 13.1%，中专及

以上文化程度占 10.4%”[10]。一项小范围调查显示：“农民工人群

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所占比重高达 83％，农民工总体文化素

质偏低，必然对其体育认识和参与行为产生影响，使得他们对打

牌、聊天、看电视电影等的兴趣高于对体育的兴趣”[11]，而同样由

于受教育程度低，缺乏必要的体育技术技能，使得很多农民工不

具备自我锻炼能力，即便有场地等条件也不会去利用。如在中

山大学 2010 年暑期学生调研报告中提到，一些工厂有篮球场等

体育设施，但很少用到，农民工从来不会想到去打篮球，只是一

些管理人员偶尔打一下。其实，在学校中篮球是一项非常普及

的运动项目，如果经过系统教育，一般人都能上场打打。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农民工缺乏必要的时间和精力。多

项调查均显示农民工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休息权被漠视。
一项对珠三角 20 个企业 500 名农民工进行的调查显示：“在所

有被调查的企业中，实行双休日休假的只占整个被调查农民工

的 25.6%（128 人），而 68%的企业对农民工采取每月放一次假或

不定期放假的方式，有 6.4%的企业一年基本上不放假 [12]。”在
2010 年富士康“连连跳”之后，有记者赴深圳厂区调查显示加班

是工厂的常态，如果工人不加班，工资会显著减少，但长时间加

班不仅损害农民工身体健康，更直接占用了农民工本可以用于

体育娱乐活动的必要休闲时间。
此外，由于农民工法律知识贫乏，权利意识不强，对我国相

关法律法规提供的体育权利保障并不知晓，致使农民工缺乏对

一些体育权利，如利用公共的体育设施、参加政府及有关机构组

织的公共体育活动和竞赛、接受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专业辅导等

的权利主张，更谈不上对体育决策的参与。这样，由于个体意识、
个体需求和个体条件的限制，在农民工身上，体育权利就只能成

为冠冕堂皇的“理想之法”，而在社会现实中却无法享有，遥不可

及。
3.2 社会资源分配不均与社会排斥

法律对公民权利范围与程度的认定及其实现，并非依赖于

主观意志，它从根本上决定于社会所能提供的现实基础，法律所

规定的公民具有的体育权利———法定权利并不必然转化为现实

权利———实有权利，从法定权利到实有权利的运行过程需要社

会资源作为保障，正如马克思关于权利的一句名言所说———“权

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

的文化发展[13]”。
没有基本的保障条件和服务措施，公众的体育需求和愿望

就难于转变为体育实践。在现实社会中，农民工享有的体育资

源非常有限。我国颁布的第一部全民健身行政法规———《全民

健身条例》中明确提出“有计划地建设公共体育设施，加大对农

村地区和城市社区等基层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的投入”；在 2011
年国务院颁布的《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 年）中也提出“50%
以上的市（地）、县（区）建有“全民健身活动中心”。“50%以上的

街道（乡镇）、社区（行政村）建有便捷、实用的体育健身设施”和
“80%以上的城市街道、60%以上的农村乡镇建有体育组织。城市

社区普遍建有体育健身站 （点），50%以上的农村社区建有体育

健身站（点）。形成遍布城乡、规范有序、富有活力的社会化全民

健身组织网络”的目标任务。并以“大力发展城市社区体育”和
“加快发展农村体育”为具体措施。然而，这些目标和措施却无

法惠及数量巨大的城市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离开了农村，

不能享有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资源，在城市中又无法融入

城市社区，被“城乡二元体制”隔离在城市体育设施之外，成为城

乡均难入的边缘人。从表面看，农民工体育权利无法实现的原因

是体育资源匮乏，其中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均

和社会排斥。
3.3 政府监护和保障不利

在公民权利保障体系中，政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

政府通过立法确定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等法律关系，明确权利内

容体系；其次，政府通过制定政策，形成制度，使法律条文中的法

定权利得以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实有权利。最后，对于社会弱势群

体来说，体育权利的实现更依赖于政府行使公共职能，提供公共

体育服务。
但我国政府在确保农民工体育权利方面未完全尽到职能。

由于我国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弊端，在制度安排和权利设计

时就出现了不公现象，拥有城市户口的劳动者享有相对于农民

较多的“特权”，也拥有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而拥有农村户口的

劳动者相对来说占有较少的资源和机会，最终形成基于两种身

份上的权利差异。虽然农民工离开了农村，也从事了工业、服务

业等非农工作，但却不能改变其身份特征和因此带来的权利不

同，成为介于农村经济与城市工业经济之间，游离于城镇社会保

障与农村社会保障（以家庭、土地保障为主）二元结构之中的特

殊群体，丧失了在社会中实际的平等权利（虽然并不存在任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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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上的歧视，也并没有不平等的政策，但社会现实却不同于法律

条文）。
农民工体育权利缺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政府体

育公共职能的缺失和体育消费供求渠道不畅。作为弱势群体，

农民工体育需求的实现程度，更多的是依赖于政府的公共供给。
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工群体应当享受的体育消费更多的应是

一种由社会、政府、企业、团体来提供的公共体育消费品，诸如公

共体育设施、公共体育活动以及必要的社会体育指导等。如果

政府和农民工所在的企业、社区等不能提供这些公共消费品，农

民工所需要的体育消费就会短缺。从历次调查情况来看，所有

这些本应当由政府、企业、社区等提供的体育消费品，都存在严

重的不足。

4 将农民工应有体育权利转变为实有体育权利的现

实路径

4.1 大力推进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

公民体育权利的实现不仅取决于个人观念、个人需求、个人

条件，同时还取决于社会环境的容纳程度及其所能提供的保障

条件和服务措施。在社会保障条件中，政府的公共体育服务是

重要基础，而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则是维护社会公正、保障弱势

群体利益的必然要求。
根据公共服务的理论，“公共体育服务可以理解为体育领域

的公共服务行为，它主要是指为满足公众的公共体育需求而提

供的各种体育服务和活动的总称。公共体育服务包含公共体育

设施服务、公共体育教育服务、公共体育指导服务、国民体质监

测服务、公共体育制度服务、公共体育信息服务、奥运（全运）争

光服务等内容”[14]。其中，公共体育设施服务和公共体育指导服

务是农民工最急需的公共服务。已有研究提出推进公共体育服

务均等化的对策，包括从法律角度 [15]和财政角度[16]实现均等化

的措施。而从公共服务的供给方面，可以从公共服务标准化模

式和基本公共服务最低公平模式两方面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17]。
2011 年初，刘鹏局长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指出，以构建公共体育

服务体系为核心，进一步强化政府职责，促进公共体育服务均等

化是我国“十二五”时期群众体育工作的重点[18]。在推进公共体

育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政府应承担主导责任，主动联系企业和

社区，将农民工体育纳入公共体育服务体系，通过政策扶持、财
政补贴、安全监管、多方合作等多种措施[19]，以推进基本公共体

育服务均等化为契机实现农民工体育权利。
4.2 构建农民工体育权利的社会支持体系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血缘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血缘和地缘

的社会关系网络构成了乡土中国主要的支持力量。但伴随着我国

社会转型，现代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民开始流动，进城打工谋生。
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却依然保持着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并未建立

新的适应城市生活的社会关系。他们的社会网络和社交圈子主要

局限在血缘、亲缘和农村地缘范围内，并未形成以业缘和城市地

缘为主的社会网络。在社会文化生活和休闲娱乐方面，他们很难

进入城市人的社区和社交圈子。但我国城市体育工作又以社区为

重点，这样就无形地将农民工的体育排除在城市体育之外。

有学者提出：“考虑到我国国情和现实情况，建立一个以政

府为主导，以企事业单位为基础，以街道、社会为纽带，以血缘、
地缘等初级关系为依托的农民工社会支持系统是比较理想的选

择模式[20]”。在这个政府支持、单位支持、社区支持、个人社会网

络支持所组成的综合结构体系中，政府要提供法律保障、体育政

策、信息等公共服务，大力推行公共体育服务的均等化；单位应

提供组织和制定规章制度保障农民工的休息权 （这是体育权利

实现的必要因素之一）；由基层政府或其派出机构（街道）、警察

（派出所）、群众性团体（妇联、青年团等）、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居

委会）、专业机构（医院、社会工作、心理咨询、婚姻辅导等）和街

坊邻里等组成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此体系应

将农民工纳入自己的服务范围，真正将农民工转变为“新市民”。
4.3 建立农民工体育组织

从我国群众体育发展的历史看，体育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农民工体育难以开展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体育组织，因此

必须重视农民工体育组织的建立健全。虽然我国城市化发展的

长远目标是将农民工变为城市“新市民”，农民工体育也可融入

城市社区体育。但在现实条件制约下，当前较可行的措施是：一

是在农民工较为集中的集约化生产企业中应建立农民工自己的

体育组织，鼓励农民工在传统的以血缘、农村地缘、私人关系为

主的支持体系上，发展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宗

旨体育自治管理组织，通过农民工内部的社会互动和社会化服

务，实现农民工内部体育活动的支持服务。二是将从事个体经

济、商业、餐饮、服务业等较为分散的农民工以居住地划分，要求

所在街道或乡镇体育组织将服务范围覆盖辖区内所有农民工，

为其提供体育技术指导和组织、参加体育活动等公共体育服务。
目前由各省、市工会和体育局专为农民工举办的运动会时有报

道，但若要建立促进农民工体育发展及保障农民工体育权利的

长效机制，则必须以建立完善基层体育组织为基础。
4.4 促进农民工自我发展

由于政治地位、经济、教育水平等社会现实条件的制约，农

民工无法真正享有法定体育权利。因此虽然宏观方面有政府公

共体育服务的保障，并正在建立社会支持体系，但如果农民工自

身得不到发展，也会使农民工体育权利保障成为一个美丽的神

话。在促进农民工自我发展方面，已有较丰富的研究成果，提出

的主要对策包括：提高农村青年教育水平、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引导农民工自我认识的提高，在思想观念和社会意识上先成为

“新市民”，再逐步融入城市，成为城市发展的有机体。实现农民

工身份的嬗变和新市民意识的升华。
4.5 提升农民工自身体育权利意识

法律社会学把法律的实施看作是社会博弈，法定权利向实

有权利的跨越就取决于每个相关人的博弈结果。但如果权利主

体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应用的权利，自然也谈不上博弈了。如《全

民健身条例》规定“公民有依法参加全民健身活动的权利”。但如

果有农民工想进入社区篮球场打球遭到阻止后，也就一走了之，

不会再去争取，因为他们还没有争取体育权利的意识。因此政府

和社会组织在大力宣传《劳动法》、《劳动者权益保护法》等保护

农民工劳动权利和权益相关法律的同时，也应加强宣传《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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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主体地位的实现，两者都起到了重要的历史努力。游戏是

先于文化的因素，它更为本原，因此，游戏的实现依赖于本能的

反应和天性的表达。而体育产生于文化之中，是随人类社会一

同演进的文化现象，它的实现依赖于肉身素质和能力的运用，体

育不同于游戏却又离不开游戏，并且借助游戏的形式发展和完

善着自身的运行体系。游戏和体育在形式上保持着相同的文化

表达，但在源流和本质上却存在着差异，两者在本质上不是同一

物[15]，游戏和体育的混淆就在于此。游戏是模拟生活的假象，体

育就是证明假象的真实，两者是互为依存的关系。体育时常被

理解为游戏，可是仔细加以探究却发现之间的差别，当我们混淆

游戏与体育的精神本质时，其实就是人类本性中的一次文化掩

饰，其中必定隐含着对于人类生命起源的线索。游戏与体育之

间的哲学联系，就在于人性本能的活动与身体的技能学习之间

关系，都属于原始生命中自然因素的展现，表达着生命之中那些

特定的文化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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